
委  托  书

现本单位（本人）委托                            办理车牌号为  苏D         的机动车    报废    业务。

本单位（本人）及代理人（被委托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代理人（被委托人）在公安机关申请上述业务时签署的文件及提供的资料，均代表本单位（本人）的意愿。

机动车所有人委托具有代办机动车业务资质的代理单位办理委托事项时，代理单位指定的经办人即为代理单位的被委托人，代理单位在代理人栏盖章即确认委托。

本委托书不得转委托。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被委托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代理单位指定的经办人签名：




委托书签署日期：    2022  年      月      日
备注：1、代理人既可指代理的个人，也可指代理的单位。

2、代理单位是指具有代理资质，经过车管所备案认可的机动车登记服务单位。经办人是指该代理单位指定的经车管所备案认可的工作人员。


